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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代視角

此
次
重
新
拍
攝
，
係
緣
起
﹁
殊
勝
因
緣—

內
府
泥
金
寫
本
藏
文
龍
藏
經
探
索
﹂
之
圖
錄
拍

攝
計
畫
。
筆
者
有
幸
參
與
這
次
完
整
的
系
統
式

拍
攝
，
故
希
望
藉
由
經
驗
分
享
，
讓
未
來
拍
攝

此
類
佛
教
經
文
聖
典
時
能
有
所
助
益
。
且
龍
藏

經
除
了
上
述
價
值
，
其
經
文
構
造
與
內
含
物
之

豐
富
，
在
整
個
拍
攝
過
程
中
需
應
用
諸
多
技
巧

才
得
順
利
完
成
。
故
本
文
介
紹
拍
攝
技
法
時
，

相
信
讀
者
也
能
一
窺
龍
藏
經
內
外
精
美
的
藝
術

造
詣
。

本
次
攝
影
工
作
流
程
，
以
呈
現
單
一
函
由

內
而
外
之
構
造
來
做
為
拍
攝
方
向
，
但
仍
會
以

不
同
函
之
不
同
組
件
或
經
葉
來
點
綴
拍
攝
，
做

為
圖
錄
內
文
說
明
之
附
圖
，
拍
攝
流
程
順
序
以

減
少
文
物
開
折
為
第
一
原
則
，
其
次
以
拍
攝
順

院
藏
清
康
熙
朝
︽
內
府
泥
金
寫
本
藏
文
龍
藏
經
︾
︵
以
下
簡
稱
龍
藏
經
︶
係
清
朝
孝
莊
太
皇
太
后
︵
一
六
一
三

∼

一
六
八
八
︶
於
康
熙
六
年
︵
一
六
六
七
︶
欽
命
修
造
，
歷
兩
年
完
成
，
全
套
共
一
百
零
八
函
，
屬
藏
文
﹁
甘
珠
爾
﹂

︵bka' 'gyur
︶
類
別
之
佛
教
經
藏
︵
註
一
︶
，
是
清
宮
多
部
﹁
甘
珠
爾
﹂
中
集
繪
畫
與
工
藝
造
詣
於
一
身
的
精
品
之
作
，

可
稱
為
最
為
精
美
也
最
受
矚
目
的
藝
術
結
晶
，
其
在
藏
傳
佛
教
中
的
地
位
與
象
徵
意
義
亦
甚
為
重
要
。

故
宮
數
位
攝
影
實
務
概
介

以
院
藏
︽
龍
藏
經
︾
為
例

王
鉅
元



121　故宮文物月刊·第417期 2017年12月　1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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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代視角

暢
方
式
為
第
二
原
則
，
舉
例
來
說
：
若
文
物
於

庫
房
狀
態
為
封
包
好
的
狀
態
，
那
拍
照
的
順
序

應
為
先
拍
攝
封
包
完
整
的
狀
態
照
片
，
再
由
外

層
往
內
層
拍
攝
，
這
就
是
減
少
文
物
開
折
的
第

桌
面
上
以
垂
直
向
下
的
方
式
拍
攝
，
好
處
是
研

究
人
員
持
拿
與
擺
設
經
葉
時
會
較
為
安
全
順
手
，

而
攝
影
大
型
腳
架
的
垂
直
高
度
最
高
約
三
公
尺
，

配
合
八
十
釐
米
鏡
頭
是
可
以
將
經
葉
拍
攝
入
鏡

的
。
以
下
是
拍
攝
平
面
作
品
需
注
意
事
項
：

︵
一
︶ 

作
品
平
面
要
與
相
機
焦
平
面
平
行
：
這

是
拍
平
面
作
品
首
先
要
注
意
的
事
項
，

可
在
文
物
還
沒
擺
上
時
先
抓
出
相
機
與

被
攝
平
面
︵
桌
面
或
是
架
設
板
面
︶
的

平
行
關
係
。
︵
圖
二
︶

︵
二
︶ 

數
位
灰
平
衡
：
在
平
面
作
品
旁
邊
放
置

C
olorC

hecker D
C

︵
色
彩
導
表
︶
，
一

可
藉
此
了
解
曝
光
正
確
與
否
，
二
可
依

此
導
表
點
取
灰
平
衡
。

︵
三
︶ 

鏡
頭
的
選
擇
：
拍
攝
平
面
文
物
選
擇
的

鏡
頭
可
依
不
同
相
機
種
類
的
標
準
鏡
頭

為
基
準
考
量
，
例
如
一
二○

中
型
相
機

可
以
八
十
釐
米
的
標
準
鏡
頭
來
試
拍
效

果
，
一
三
五
全
片
幅
單
眼
相
機
則
是
用

五
十
釐
米
標
準
鏡
頭
來
試
拍
效
果
，
若

拍
攝
距
離
非
常
足
夠
或
是
文
物
尺
寸
很

小
，
建
議
可
使
用
焦
距
更
長
、
放
大
率

一
比
一
的
微
距
鏡
頭
來
拍
攝
；
除
非
場

地
的
限
制
，
否
則
非
常
不
建
議
使
用
廣

角
鏡
頭
來
拍
攝
平
面
文
物
。
因
廣
角
鏡

頭
雖
可
以
在
很
近
的
距
離
拍
攝
較
大
尺

寸
的
文
物
，
但
是
變
形
嚴
重
會
產
生
失

真
的
問
題
。

︵
四
︶ 

打
光
的
條
件
：
原
則
上
最
簡
單
的
方
法

是
用
雙
燈
拍
攝
，
使
用
柔
光
罩
或
是
用

標
準
燈
罩
皆
可
以
，
以
相
同
距
離
︵
距

離
文
物
︶
、
相
同
光
出
力
、
相
同
光
入

射
角
來
拍
攝
成
功
率
最
高
，
使
用
翻
拍

架
來
拍
攝
也
是
不
錯
的
選
項
，
但
是
要

注
意
的
是
打
燈
時
的
入
射
角
不
要
用
左

右
各
四
十
五
度
角
來
翻
拍
平
面
文
件
，

盡
量
多
試
試
看
低
於
四
十
五
度
的
角
度

來
拍
攝
，
如
三
十
度
以
下
的
斜
角
︵
圖

三
︶
會
有
更
好
的
效
果
，
原
因
是
太
大

角
度
的
入
射
光
拍
攝
平
面
常
常
會
有
過

多
的
反
光
進
入
鏡
頭
，
造
成
拍
攝
品
質

下
降
，
最
常
發
生
的
問
題
之
一
是
反
光

導
致
翻
拍
的
紋
飾
或
是
書
寫
文
字
不
清

楚
，
另
外
還
有
一
個
問
題
是
過
多
的
光

線
會
讓
照
片
彩
度
降
低
，
這
不
利
於
文

物
攝
影
講
求
的
真
實
效
果
，
錯
誤
的
顏

色
擷
取
等
於
是
失
敗
的
拍
攝
。

︵
五
︶ 

打

光

色

溫

：

建

議

使

用5500K

∼

6000K

色
溫
的
燈
具
來
拍
攝
，
不
論
是

持
續
光
燈
具
或
是
電
子
閃
燈
皆
可
。

一
原
則
，
而
所
謂
的
第
二
原
則
必
須
依
附
在
第

一
原
則
上
進
行
，
也
就
是
在
減
少
文
物
開
折
的

原
則
下
，
歸
類
同
類
型
的
拍
攝
方
式
以
求
拍
攝

順
暢
進
行
，
例
如
在
同
一
天
拍
攝
的
組
件
中
，

有
經
葉
與
護
經
板
，
其
平
面
大
小
皆
相
同
，
故

可
以
先
將
平
面
拍
攝
都
規
劃
在
上
午
拍
攝
，
下

午
就
可
以
拍
攝
立
體
的
護
經
板
，
最
後
再
拍
攝

經
葉
與
護
經
板
的
組
合
狀
態
照
片
，
如
此
可
減

少
交
換
打
燈
方
式
的
次
數
，
又
可
以
在
第
一
考

量
原
則
下
將
經
葉
與
護
經
板
收
回
原
狀
，
減
少

文
物
開
折
，
此
外
縮
短
了
拍
攝
時
間
也
等
於
縮

短
文
物
離
庫
時
間
，
這
都
是
文
物
攝
影
時
跟
拍

研
究
員
與
攝
影
師
在
拍
照
前
要
溝
通
討
論
的
第

一
件
事
情
。

本
文
將
就
︽
龍
藏
經
︾
不
同
拍
攝
重
點
，

來
說
明
拍
攝
此
類
文
物
甚
或
是
拍
攝
佛
教
文
物

時
所
需
注
意
的
事
項
，
將
依
平
面
拍
攝
、
平
面

浮
雕
拍
攝
、
立
體
拍
攝
、
立
體
合
拍
組
件
拍
攝

來
分
別
討
論
：

一
、
平
面
拍
攝

︽
龍
藏
經
︾
共
一
百
零
八
函
，
每
函
三
百

到
五
百
餘
張
經
葉
不
等
，
︽
龍
藏
經
︾
之
內
涵

在
於
其
佛
經
內
容
，
故
拍
攝
經
葉
是
很
重
要
的

一
環
。
故
宮
拍
攝
平
面
作
品
大
致
可
分
為
桌
台

平
放
拍
攝
、
斜
板
作
業
台
拍
攝
及
直
立
式
吸
板

拍
攝
，
各
有
其
拍
攝
限
制
及
優
缺
點
，
︽
龍
藏

經
︾
經
葉
是
深
藍
色
磁
青
紙
以
泥
金
雙
面
書
寫

︵
圖
一
︶
，
故
不
適
合
用
垂
直
吸
板
的
方
式
拍

攝
，
怕
吸
附
時
會
損
傷
背
面
經
文
，
經
葉
長
寬

尺
寸
為
縱
三
三
，
橫
八
七‧

五
公
分
，
可
平
放 圖1　清　康熙　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　寶積部Zhi函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　　《龍藏經》經葉是深藍色磁青紙以泥金雙面書寫

圖2　拍攝經葉以垂直向下方式拍攝，相機對焦平面必須與桌面平行。　作者攝

圖3　翻拍光源角度不要過大，30度以下的斜角可減少反光入鏡。　作者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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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代視角

以
上
五
點
為
拍
攝
平
面
作
品
基
本
的
注
意

事
項
與
要
求
，
這
次
︽
龍
藏
經
︾
平
面
的
拍
攝

組
件
包
含
經
葉
、
上
下
內
護
經
板
、
上
下
外
護

經
板
與
四
層
經
衣
，
其
中
經
葉
與
上
下
內
護
經

板
尺
寸
完
全
相
同
，
顏
色
也
相
近
，
屬
於
同
一

類
型
的
平
面
文
物
，
因
此
可
以
在
同
一
個
時
段

一
起
拍
攝
，
並
在
拍
攝
完
成
時
組
合
起
來
，
拍

攝
疊
起
來
的
組
裝
狀
態
。
需
特
別
注
意
的
是
經

葉
本
身
是
深
藍
色
，
但
是
經
文
是
以
泥
金
書
寫
，

燈
光
條
件
。

經
衣
的
拍
攝
可
分
幾
種
方
式
來
呈
現
，
一

為
摺
疊
狀
態
紀
錄
︵
圖
四
︶
，
再
來
是
包
裹
︽
龍

藏
經
︾
時
的
使
用
狀
態
︵
圖
五
︶
，
最
後
是
正

面
經
衣
張
開
的
正
面
紀
錄
，
並
非
每
層
經
衣
都

需
要
這
樣
全
面
的
拍
攝
記
錄
，
可
依
拍
攝
需
求

來
計
畫
，
此
次
拍
攝
前
因
有
研
究
發
現
︽
龍
藏

經
︾
內
層
經
衣
夾
層
中
，
有
黃
地
團
龍
如
意
雲

紋
織
金
妝
花
緞
，
所
以
藉
由
修
復
計
畫
安
排
時

間
，
拍
攝
了
此
珍
貴
且
不
曾
公
開
的
經
衣
面
貌
，

由
於
經
衣
面
積
約
兩
米
見
方
，
無
法
平
放
於
桌

面
拍
攝
，
需
借
助
大
面
積
的
攝
影
吸
板
或
是
斜

板
支
撐
架
來
拍
攝
。
︵
圖
六
、
七
︶
其
餘
除
了

文
物
擺
放
方
式
不
同
，
拍
攝
方
法
皆
大
同
小
異
。

二
、
平
面
浮
雕
拍
攝

︽
龍
藏
經
︾
上
下
內
護
經
板
的
內
側
有
黃
、

紅
、
綠
、
藍
、
白
五
色
經
簾
，
用
來
保
護
經
板

的
彩
繪
尊
像
，
上
經
板
有
兩
尊
佛
菩
薩
像
，
下

經
板
有
五
尊
護
法
像
，
上
下
內
護
經
板
的
內
側

的
尊
像
是
彩
繪
作
品
，
但
是
每
尊
畫
像
四
周
皆

有
彩
石
點
綴
，
並
以
金
色
浮
雕
式
裝
飾
造
型
襯

托
尊
像
︵
圖
八
、
九
︶
，
拍
攝
時
需
注
意
幾
個

事
項
：

︵
一
︶ 

拍
攝
的
重
點
是
尊
像
：
雖
然
這
是
浮
雕

作
品
，
但
是
就
︽
龍
藏
經
︾
本
身
的
價

值
意
義
，
其
表
現
的
仍
然
是
畫
中
的
尊

像
本
身
與
繪
畫
工
藝
，
所
以
切
勿
喧
賓

奪
主
太
過
強
調
四
周
裝
飾
性
的
佛
龕
，

僅
需
如
實
紀
錄
即
可
。

︵
二
︶ 

對
焦
點
：
相
機
的
光
圈
決
定
被
攝
物
的

景
深
，
需
注
意
對
焦
點
的
選
擇
，
由
於

畫
面
構
圖
是
以
尊
像
為
主
，
容
易
對
焦

到
了
畫
面
卻
忘
了
四
周
突
起
的
裝
飾
佛

龕
與
彩
石
，
最
後
拍
成
尊
像
清
楚
但
是

浮
雕
處
卻
是
模
糊
的
，
要
記
住
對
焦
靠

近
相
機
的
浮
雕
突
起
的
位
置
，
將
光
圈

調
整
略
小
才
能
產
生
足
夠
的
景
深
讓
全

部
畫
面
都
清
楚
合
焦
。

︵
三
︶ 

柔
和
光
線
拍
攝
：
柔
和
的
光
線
可
以
用

描
圖
紙
格
擋
在
光
源
前
方
來
產
生
，
若

有
專
業
器
材
的
話
可
以
使
用
柔
光
罩
或

是
控
光
幕
來
輔
助
拍
攝
；
因
為
浮
雕
會

產
生
陰
影
，
如
果
用
直
接
光
線
拍
攝
的

話
會
有
過
黑
且
生
硬
的
影
子
干
擾
到
中

央
畫
面
的
尊
像
，
造
成
不
好
的
影
像
效

果
，
此
外
柔
和
的
光
線
可
以
讓
金
色
的

浮
雕
處
不
會
產
生
刺
眼
的
反
色
光
，
讓

畫
面
呈
現
柔
和
的
金
黃
效
果
，
整
體
的

影
像
會
柔
和
而
美
觀
。

三
、
立
體
拍
攝

這
次
拍
攝
︽
龍
藏
經
︾
最
寶
貴
的
經
驗
，

是
我
們
解
構
每
一
層
︽
龍
藏
經
︾
的
面
紗
且
拍

攝
每
一
層
︽
龍
藏
經
︾
的
狀
態
，
以
經
葉
為
例
：

單
經
葉
雙
面
除
了
經
文
以
外
，
每
函
經
葉
依
序

排
疊
後
其
四
周
亦
繪
上
八
寶
圖
案
︵
圖
十
︶
，

兩
者
色
調
反
差
極
大
，
影
像
必
須
把
深
藍
色
與

金
黃
色
同
時
呈
現
出
來
，
又
必
須
避
免
金
體
字

的
反
光
現
象
。
整
套
︽
龍
藏
經
︾
共
收
佛
典

一
千
零
五
十
七
種
，
量
體
皆
甚
龐
大
，
且
在
印

刷
時
可
能
在
同
一
頁
面
會
排
版
好
幾
張
不
同
的

經
葉
，
色
調
和
拍
攝
出
來
的
效
果
必
須
要
有
統

一
感
，
在
整
本
圖
錄
的
編
排
上
也
一
樣
會
要
求

不
同
頁
面
的
經
葉
必
須
要
有
統
一
的
條
件
呈
現

才
行
，
故
單
本
圖
錄
拍
攝
的
經
葉
都
必
須
統
一

圖4　清　康熙　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　黃緞織花袷經衣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　　  黃緞織花袷經衣折疊狀態

圖5　清　康熙　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　　  經衣包裹《龍藏經》狀態

圖6　 清　康熙　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　黃緞織花袷經衣外表層
（黃素娟）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　　  借助攝影吸板可拍攝大面積平面作品　

圖7　 清　康熙　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　黃地團龍如意雲紋織金
妝花緞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　　《龍藏經》經衣夾層

圖8　 清　康熙　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　 
燃燈佛　波若部La函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　　  《龍藏經》諸經板之上經板

圖9　 拍攝《龍藏經》內護經板尊像　
作者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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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代視角

將
上
下
內
護
經
板
一
起
組
裝
疊
放
，
可
說
四
周

皆
繪
滿
了
描
金
的
圖
案
與
文
字
，
所
以
四
周
都

需
記
錄
拍
攝
，
而
以
拍
攝
正
面
橫
放
角
度
時
最

為
重
要
，
因
為
這
個
角
度
是
最
能
表
現
︽
龍
藏

經
︾
富
麗
精
緻
氣
勢
的
一
面
，
我
們
在
拍
攝
時

可
以
約
高
於
被
射
物
三
十
度
往
下
拍
攝
，
這
樣

除
了
可
以
拍
攝
經
葉
四
周
的
八
寶
圖
案
，
也
可

最
簡
單
的
方
法
是
用
數
位
後
製
處
理
來

做
梯
形
校
正
︵
圖
十
二
︶
，
我
並
不
建

議
矩
形
左
右
兩
側
垂
直
線
完
全
拉
成
平

行
，
仍
然
可
以
保
持
輕
微
的
上
大
下
小

的
透
視
感
，
這
樣
可
以
有
較
為
自
然
的

效
果
，
而
在
做
完
透
視
校
正
後
，
正
面

的
紋
飾
也
比
較
可
以
展
現
出
原
來
方
正

的
感
覺
，
觀
看
起
來
也
將
更
為
美
觀
。

以
表
現
到
內
經
版
上
方
的
裝
飾
圖
案
，
以
下
介

紹
拍
攝
︽
龍
藏
經
︾
立
體
拍
攝
時
需
注
意
事
項
：

︵
一
︶ 
打
光
的
均
衡
感
：
一
般
拍
攝
器
物
時
我

們
的
打
光
可
以
很
靈
活
，
甚
或
是
為
了

強
調
立
體
感
拍
攝
光
影
變
化
較
強
烈
的

影
像
，
但
是
︽
龍
藏
經
︾
這
樣
的
作
品

並
不
是
一
種
強
調
文
物
造
型
的
器
物
，

它
是
一
種
圖
書
造
冊
，
是
我
國
古
代
圖

書
製
作
技
術
的
顛
峰
之
作
，
因
此
拍
攝

這
樣
的
立
體
文
物
最
好
呈
現
均
勻
的
打

光
，
勿
需
強
調
其
造
型
，
反
而
是
要
讓

︽
龍
藏
經
︾
上
方
的
文
字
或
是
圖
像
能

二
來
拍
攝
完
成
時
︽
龍
藏
經
︾
也
可
恢

復
成
原
樣
，
漸
少
了
文
物
收
折
次
數
。

四
、
立
體
合
拍
組
件

 

︽
龍
藏
經
︾
全
部
組
件
如
果
要
全
部
打
開

並
且
排
列
出
來
拍
攝
的
話
，
最
大
的
困
難
是
空

間
是
否
夠
大
來
拍
攝
與
打
光
，
因
為
此
次
拍
攝

的
要
求
是
必
須
將
四
片
經
衣
全
部
攤
平
並
錯
位

表
現
，
再
將
經
葉
、
上
下
內
護
經
板
、
上
下
外

護
經
板
、
哈
達
、
五
彩
綑
經
帶
布
置
於
經
衣
之

圖10　清　康熙　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　內上下護經板、磁青經葉　華嚴部Si函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
　　　經葉排疊四周繪上八寶圖案

圖11　立體拍攝《龍藏經》約由上往下45度到30度左右來拍攝　作者攝

清
楚
的
展
現
出
來
，
無
論
是
構
圖
或
是

顏
色
，
皆
求
能
在
一
張
照
片
中
再
現
出

來
，
而
照
片
中
的
︽
龍
藏
經
︾
我
們
希

望
可
以
減
少
影
子
的
干
擾
，
也
要
減
少

暗
面
表
現
，
讓
文
物
每
面
的
紋
飾
文
字

都
能
清
楚
再
現
，
這
樣
才
可
以
真
正
展

現
其
經
文
造
藝
之
美
。

︵
二
︶ 

透
視
校
正
：
拍
攝
立
體
矩
形
物
件
一
定

會
有
所
謂
透
視
的
變
型
，
這
是
因
為
光

學
鏡
頭
的
特
性
使
然
，
舉
例
來
說
站
在

高
聳
的
建
築
物
前
面
，
建
築
物
的
頂
端

看
起
來
一
定
比
基
地
端
要
小
，
這
是
透

視
的
關
係
，
但
是
實
際
上
來
說
建
築
物

垂
直
的
線
條
應
該
是
平
行
的
，
但
是
照

片
上
面
建
築
物
直
豎
的
線
條
卻
會
往
上

方
漸
近
，
產
生
了
透
視
感
︵
依
不
同
鏡

頭
而
定
︶
，
因
為
照
像
的
普
及
，
人
們

對
這
樣
的
透
視
效
果
已
經
習
慣
，
在
觀

看
時
並
不
會
馬
上
發
現
這
是
透
視
失
真

的
現
象
，
同
樣
的
，
我
們
在
拍
攝
︽
龍

藏
經
︾
時
是
由
上
往
下
四
十
五
度
或
是

三
十
度
左
右
來
拍
攝
︵
圖
十
一
︶
，
一

定
會
拍
成
上
方
較
大
下
方
較
小
的
透
視

效
果
，
這
時
候
我
們
可
以
藉
由
透
視
校

正
來
做
些
微
的
調
整
，
其
目
的
是
讓
影

像
可
以
有
更
真
實
與
舒
服
的
觀
看
效
果
，

︵
三
︶ 

拍
攝
順
序
與
拆
裝
順
序
：
︽
龍
藏
經
︾

拍
攝
組
件
非
常
繁
多
也
複
雜
，
有
可
能

取
件
來
攝
影
室
時
是
完
全
分
開
的
各
組

件
，
再
由
內
而
外
的
拍
攝
完
成
後
一
件

件
現
場
包
覆
組
裝
還
原
，
故
拍
攝
時
應

依
照
跟
拍
研
究
員
的
拆
裝
順
序
來
拍
攝

︵
圖
十
三
︶
，
一
來
可
以
拍
攝
出
完
整

的
︽
龍
藏
經
︾
各
階
段
包
覆
狀
態
紀
錄
，圖12　 上圖為未經透視校正的照片，可發現物件透視變形感較強，下方為透視校正過後的照片。　

作者提供

圖13　拍攝時應依照跟拍研究員的拆裝順序來拍攝　作者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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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︵
圖
十
四
︶
。
經
衣
的
尺
寸
約
兩
公
尺
見
方
，

放
在
二‧

七
米
寬
的
背
景
紙
上
，
左
右
打
燈
的

空
間
至
少
需
要
總
共
六
米
寬
的
距
離
，
另
外
攝

影
室
的
高
度
也
需
要
夠
高
才
能
夠
拍
攝
下
這
麼

大
面
積
的
組
件
照
，
我
們
不
建
議
使
用
廣
角
鏡

頭
，
其
容
易
產
生
不
自
然
的
變
形
失
真
照
片
。

而
這
次
一
樣
使
用
八
十
釐
米
焦
距
的
鏡
頭
，
在

約
四
米
高
的
距
離
且
超
過
四
十
五
度
的
角
度
往

下
拍
攝
，
空
間
如
果
不
夠
大
的
話
是
沒
有
辦
法

做
這
樣
的
拍
攝
計
畫
的
，
以
下
介
紹
拍
攝
需
要

注
意
的
事
項
：

︵
一
︶ 

拍
攝
空
間
：
如
前
面
敘
述
，
拍
攝
的
空

間
並
不
是
能
夠
放
下
所
有
被
攝
物
件
就

能
夠
拍
攝
，
最
理
想
的
拍
攝
空
間
是
至

少
要
有
被
攝
物
件
三
倍
以
上
的
距
離
空

間
，
這
樣
攝
影
師
在
打
光
的
時
候
才
有

可
能
拍
出
均
勻
的
效
果
，
如
果
距
離
沒

辦
法
拉
遠
的
話
會
造
成
靠
近
光
源
和
遠

離
光
源
的
地
方
有
太
大
的
落
差
；
再
來

是
攝
影
室
的
高
度
要
求
也
必
須
夠
高
，

一
是
同
樣
為
了
打
光
的
均
勻
效
果
，
再

來
是
攝
影
位
置
需
要
拉
到
四
米
以
上
來

拍
攝
，
天
花
板
太
矮
的
攝
影
棚
恐
怕
無

法
完
成
拍
攝
。
︵
圖
十
五
︶

︵
二
︶ 

組
件
擺
設
的
美
感
與
要
求
：
拍
攝
組
件

時
如
何
擺
設
是
一
個
學
問
，
沒
有
一
定

的
公
式
，
因
為
文
物
各
有
不
同
，
不
可

能
都
用
一
樣
的
方
式
陳
列
，
而
且
攝
影

時
的
擺
設
方
式
和
展
覽
時
的
陳
列
方
式

也
是
不
一
樣
的
，
這
是
因
為
鏡
頭
透
視

效
果
和
人
眼
睛
看
的
不
一
樣
，
舉
例
來

說
：
如
果
我
們
拍
攝
的
組
件
是
三
個
長

條
型
矩
形
物
件
，
以
前
中
後
方
式
擺
設
，

再
以
四
十
五
度
角
度
斜
下
拍
攝
，
想
在

照
片
中
呈
現
每
件
距
離
相
等
的
話
，
在

擺
設
時
並
不
能
用
相
等
間
距
來
擺
放
，

擺
設
在
後
方
兩
件
的
間
距
必
須
拉
長
才

會
和
前
方
兩
件
在
相
片
中
看
起
來
一
樣

間
距
。
而
拍
攝
出
來
效
果
雖
然
三
個
物

件
距
離
相
等
，
但
是
後
方
物
件
因
為
距

離
拉
長
，
整
體
構
圖
會
變
成
前
面
物
件

很
大
後
面
物
件
很
小
，
也
就
是
透
視
感

太
過
強
烈
的
照
片
。
我
們
在
拍
攝
風
景

照
片
時
會
運
用
到
這
樣
的
技
巧
，
但
是

拍
攝
組
件
文
物
這
並
不
是
一
個
好
的
效

果
，
一
是
因
為
在
畫
面
上
每
一
個
組
件

我
們
都
要
給
他
一
個
對
等
的
條
件
和
客

觀
的
感
受
，
不
能
顧
此
失
彼
，
第
二
則

是
縱
深
距
離
越
遠
，
需
要
的
對
焦
景
深

就
越
深
，
用
縮
小
光
圈
拍
攝
也
是
有
其

侷
限
的
。

總
括
來
說
，
擺
設
的
方
式
必
須
以
相
機
目

鏡
看
到
的
畫
面
為
主
，
而
攝
影
呈
現
出
來
的
結

果
必
須
要
平
衡
且
清
楚
為
佳
，
每
件
組
件
以
不

阻
擋
到
其
他
組
件
為
優
先
，
拍
攝
位
置
以
清
楚

表
達
︽
龍
藏
經
︾
全
貌
來
考
量
。
以
這
次
拍
攝

完
成
的
照
片
為
例
，
上
下
外
護
經
板
體
積
最
大
，

放
置
在
後
方
剛
好
可
以
抵
銷
透
視
上
會
縮
小
的

現
象
，
整
部
經
葉
最
後
可
放
在
畫
面
中
心
，
強

化
整
體
畫
面
的
重
心
，
讓
畫
面
不
至
於
左
斜
或

是
右
歪
；
上
下
內
護
經
板
就
放
在
前
方
的
相
對

位
置
，
可
與
後
方
上
下
外
護
經
板
對
應
，
在
視

覺
上
呈
現
X
型
的
隱
形
線
條
；
哈
達
與
五
彩
綑

經
帶
就
放
在
經
葉
左
右
方
空
格
處
，
正
好
可
以

補
滿
視
覺
上
的
空
白
。
此
外
四
片
經
衣
必
須
都

讓
它
露
出
，
所
以
大
片
的
要
在
下
層
，
越
小
片

的
越
放
在
上
層
，
最
大
的
兩
片
經
衣
擺
設
成
錯

開
的
菱
形
，
再
來
第
三
片
經
衣
擺
設
成
正
方
型
，

第
四
片
經
衣
再
以
正
菱
形
放
置
在
中
間
位
置
，

要
注
意
的
是
第
三
片
經
衣
放
置
成
正
方
形
時
四

個
角
會
太
過
尖
銳
，
所
以
決
定
每
角
各
內
外
折

兩
次
，
呈
現
出
來
的
效
果
是
黃
色
四
片
經
衣
彷

彿
以
類
似
圓
形
的
背
景
襯
托
著
︽
龍
藏
經
︾
各

個
組
件
。

以
上
的
擺
設
是
經
過
多
次
調
整
與
嘗
試
的

圖14　《龍藏經》組件拍攝工作照　作者攝圖15　攝影室需有足夠的挑高來拍攝與打光　作者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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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程
，
絕
非
一
兩
個
人
可
以
完
成
，
因
為
︽
龍

藏
經
︾
乃
古
文
物
，
每
次
的
移
動
都
需
要
三
人

至
四
人
的
合
作
才
能
安
全
完
成
擺
設
，
攝
影
師

也
必
須
直
接
在
相
機
目
鏡
中
指
揮
作
業
，
才
能

減
少
移
動
的
次
數
，
這
是
一
項
不
容
易
的
拍
攝

作
業
，
需
要
經
驗
與
耐
心
才
能
完
成
。
︵
圖

十
六
︶

結
語

︽
龍
藏
經
︾
是
故
宮
極
為
珍
貴
的
典
藏
，

也
是
藏
傳
佛
教
中
甚
具
代
表
性
的
法
寶
。
此
次

拍
攝
計
畫
實
是
一
次
難
得
的
拍
攝
經
驗
，
筆
者

除
希
望
能
如
實
呈
現
︽
龍
藏
經
︾
的
面
貌
予
世

人
之
外
，
並
藉
由
此
文
來
記
錄
拍
攝
︽
龍
藏
經
︾

的
過
程
，
希
冀
可
做
為
日
後
其
他
佛
典
文
物
攝

影
時
的
一
項
參
考
。

作
者
任
職
於
本
院
南
院
處

註
釋

1.  

甘
珠
爾
意
為
佛
語
之
譯

參
考
書
目

1.  

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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